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浙江工商大学学生

社团年审和注册工作的通知

各学生社团：

为进一步强化学生社团的规范化管理，全面掌握学生社团的发

展现状，促进学生社团改革平稳落实，加强对学生社团的正确引导，

激励学生社团完善工作机制，组织营造优良氛围的校园文化活动。

根据《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对学校全

体学生社团进行年度审核和注册。具体通知如下：

一、审核对象

2021 年在浙江工商大学注册登记的全体学生社团

二、审核时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三、审核流程

1. 社团自审（2022 年 3 月 22日前）：各学生社团按照《浙江

工商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附件 1）要求，填写《浙江工商

大学学生社团年审自评表》（附件 2），并提交佐证材料：《社团章

程》、《2022 年社团年度活动计划》、《社团指导老师和业务指导

单位意见表》（附件 3）、《社团经费财务报表》（附件 4）、《社

团成员构成表》（附件 5）、《社团负责人考核表》（附件 6）、《2021

社团活动清单》（附件 7）。



2.业务指导单位审核（2022年 3月 25日前）：业务指导单位审

核学生社团年审材料，审核无误后，于 2022 年 3 月 25日前纸质材

料经指导教师签字、业务指导单位盖章后交至师生之家青团汇（值

班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16：00-17：30），电子材料以学生社团名称命

名打包发送至 121801850@qq.com。（业务指导单位是学院/体工部

的，由学院和体工部收齐后统一递交纸质/电子材料）

3.线上填写社团注册信息（2022年 3月 25日前）：各学生社团

在校内服务网完成社团注册信息填写。

4.评定结果公布(2022年 3月底前）：学校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

员会审核学生社团年审名单，对审核结果予以公布。

四、申请新社团

申请成立新社团的单位，请填写《浙江工商大学筹备成立学生

社团申请表》（附件 8），同时提交《社团章程》、《2022 年社团

年度活动计划》、《社团指导老师和业务指导单位意见表》（附件 3）

《社团经费财务报表》（附件 4）、《社团成员构成表》（附件 5）、

《2021 社团活动清单》（附件 7），无需到校内服务网注册，现场

答辩时间另行通知。

五、其他事项

1.年审过程中，学生社团如实填写相关材料，真实反映社团情

况，不得弄虚作假。学生社团负责人应与指导教师、业务指导单位

积极沟通，相关材料报送须经指导教师和业务指导单位审核同意。

mailto:nbucommunity@126.com。


2.自愿注销的学生社团不需要递交年审材料，直接进入注销程

序。在指定时间内未提交年审材料的学生社团，视为自愿解散，由

校团委学生社团管理中心办理注销手续。

未尽事宜，请联系

校团委：屠锋锋、28877133；姚楠楠 13595074125

校团委学生社团管理中心：王炫淇 13175081187

附件：

1.《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社团年审实施办法》

2.《2021 年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社团年审自评表》

3.《社团指导教师和业务指导单位意见表》

4.《社团经费财务报表》

5.《社团成员登记表》

6.《社团负责人考核表》

7.《2021 社团活动清单》

8.《浙江工商大学筹备成立学生社团申请表》

共青团浙江工商大学委员会

2022 年 3月 15 日



附件 1

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社团年审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社团的规范化管理，整合各类社团资源，

更加全面准确地掌握我校学生社团的发展现状。加强对学生社团的

积极正确引导，激励广大学生社团完善工作机制，加强规范管理，

进一步营造健康高雅、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育人环境。根据我校实

际情况，每年对学校全体学生社团进行年度审核，具体办法如下：

第一条 组织领导

学生社团年审工作在校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下，由社团建设管理

评议委员会（以下简称“社团管委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社团

管委会每年将学生社团年审结果，提交校党委核准后方可执行。

第二条 社团年审主要内容

（一）社团成员构成：所有学生社团成员应当是具有正式学籍

的本校在读学生，社团成员不少于 20 人；

（二）社团负责人学习情况及政治面貌：学生社团负责人政治

立场鲜明，学习成绩综合排名须在班级前 50%以内；思想政治类社团

和志愿公益类社团的主要负责人应为中共党员；

（三）社团工作、活动开展情况：社团依照法律法规、校纪校

规、社团章程积极开展方向正确，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形式多样

的社团活动；

（四）指导教师工作情况：有至少 1 位本校在职在岗的指导教

师。具备较强的思想政治素质、组织管理能力和与社团发展相关的

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丰富，热心公益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关爱学



生成长。思想政治类社团和志愿公益类社团指导教师为中共党员；

（五）业务指导单位情况：有且只有 1个明确的业务指导单位，

业务指导单位是与社团业务相关的校内机关职能部门、院（系）党

组织或校内学术科研机构；

（六）社团工作计划：有规范和完善的社团年度活动计划，年

度活动计划获得指导教师和业务指导单位的审批同意；

（七）有规范的社团章程：包括社团类别、宗旨、成员资格、

权利和义务、组织管理制度、财务制度、负责人产生程序、章程修

改程序、社团终止及其他应由章程规定的相关事项。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批准成立或不予继续注册登

记

（一）社团年审时弄虚作假、与实际不相符的；

（二）社团活动开展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或严重网络舆情的；

（三）年审不合格且整改无效的；

（四）参加学生社团的人数半年以上不足 20 人的；

（五）全体成员大会决议解散的；

（六）同一个校区内已有性质相同或相似学生社团的；

（七）涉及宗教文化、民族排他性或地区排他性的；

（八）跨地跨校联合成立的；

（九）未经学校审核批准的校外机构会员单位或分支机构性质

的学生组织；

（十）举办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或者社团章程宗旨活动的；

（十一）违反业务指导单位关于社团的相关规定，由其业务指

导单位提出注销要求的；



（十二）其他由社团管委会集体决议不宜继续注册登记的。

第四条 年审评定流程

学生社团在年审规定时间内填写《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社团年审

自评表》和佐证材料，由指导教师和业务指导单位进行信息初核，

提交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进行复核。

第五条 年审评定结果

《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社团年审自评表》中各考核项目经社团建

设管理评议委员会复核后均为合格的学生社团，年审评定结果为合

格。对年审合格的学生社团进行注册登记，只有进行注册登记的学

生社团方可继续开展活动。

经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复核后，有不合格的考核项目的学

生社团，年审评定结果为不合格。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对年审

不合格的学生社团提出整改意见，整改期限为 3 个月，整改期间不

得开展除整改以外的其他活动，整改合格后方可继续开展活动。若

整改无效自动注销，如校内有同类年审合格的社团，则该社团也可

选择与同类年审合格的社团进行合并。

第六条 其他事项

自愿注销的学生社团不需要递交年审材料，应当根据《浙江工

商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进入注销程序。在指定时间内未参

与年审的学生社团，视为自愿解散，由校团委办理注销手续。

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社团

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 2

2021 年浙江工商大学社团年审自评表

社团名称： 社团类型（勾选）：思想政治类/学术科技类/创新创业类/文化体育类/志愿公益类/自律互助类/其他类

指导教师初核意见（签名）： 已核实，自评信息准确

业务指导单位初核意见（盖章）： 已核实，自评信息准确

考核项目 基本要求 自评结果 备注

规范社团

注册登记

管理

1.有 20 名以上本校在读学生联合发起，所有发起人均须具有正式

学籍，且未受过校纪校规处分。

合格

不合格

2.有规范的社团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名称与其业务性质相符，

准确反映其特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不得违背校园文明风尚与

社会公共道德。

合格

不合格

3.有且只有 1 个明确的业务指导单位，业务指导单位是与社团业

务相关的校内机关职能部门、院（系）党组织或校内学术科研机

构。

合格

不合格
需提交社团指导

老师和业务指导

单位意见表

4.有至少 1 位本校在职在岗的指导教师。具备较强的思想政治素

质、组织管理能力和与社团发展相关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丰富，

合格

不合格



热心公益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关爱学生成长。思想政治类社团

和志愿公益类社团指导教师为中共党员。

5.指导教师所在单位即学生社团业务指导单位。
合格

不合格

6.有规范的社团章程，包括社团类别、宗旨、成员资格、权利和

义务、组织管理制度、财务制度、负责人产生程序、章程修改程

序、社团终止及其他应由章程规定的相关事项。

合格

不合格

需提交社团章程

和财务信息表

7.学生社团不应涉及外事事务，确有需要的，须报学校党委批准。
合格

不合格

8.学生社团中的成员，未经学生社团集体研究授权，不得以社团

名义开展活动。

合格

不合格

强化社团

组织建设

1.充分保障学生社团成员权利，所有学生社团成员应当是具有正

式学籍的本校在读学生。社团成员不少于 20 人。

合格

不合格

需提交社团成员

构成表

2.完善学生社团全体成员大会制度。对于通过、修改社团章程，

选举产生社团执行机构、选举更换负责人候选人、社团变更、解

散，审议社团工作报告等重大事项，都要召开全体成员或成员代

表大会。

合格

不合格



3.学生社团负责人学习成绩综合排名须在班级前 50%。
合格

不合格 需提交社团负责

人考核表4.思想政治类社团和志愿公益类社团的主要负责人应为中共党

员。（该条针对思想政治类和志愿公益类社团填选。）

合格

不合格

严格社团

活动管理

1.社团活动须经学生社团集体决策、指导教师同意并报业务指导

单位批准后方可开展。

合格

不合格

2.学生社团及其成员不得开展与其宗旨不符的活动，不得开展纯

商业性活动，不得参与违法违纪活动，不得散布违背宪法、法律、

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和言论。未经批准，学生社

团不得自行与校外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签订任何形式的合约或

协议，不得接受经费资助。

合格

不合格

3.学生社团建立网站、新媒体平台及印发刊物等须报社团管理委

员会审核备案。建立内容把关机制，确保发布内容积极健康。学

生社团开展线上线下宣传、发布活动信息须经指导教师与业务指

导单位审核同意。

合格

不合格

4.社团依照法律法规、校纪校规、社团章程积极开展方向正确，

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

合格

不合格

需提交2021年社

团活动清单



5.有规范和完善的社团年度活动计划，年度活动计划获得指导教

师和业务指导单位的审批同意。

合格

不合格

需提交2022年社

团年度活动计划

经费使用

管理

1.经费使用合理、及时，符合学校财务制度要求
合格

不合格 由业务指导单位

审核
2.经费使用及报销过程中无违规使用及造假行为

合格

不合格



附件 3

社团指导教师和业务指导单位意见

社团名称

指导教师姓名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指导次数

指导老师对社团评级：

 A（活动开展及工作配合情况表现优秀）；

 B（活动开展及工作配合表现情况良好）；

 C（活动开展及工作配合表现情况较好）；

 D（活动开展及工作配合表现情况一般）；

 E（活动开展及工作配合表现情况不合格）。

是否愿意继续担任该社团指导教师： 是  否

若该项选择“否”，理由是（该项选择“是”可不填理由）：

指导老师签名：

业务指导单位对社团评级：

 A（活动开展及工作配合情况表现优秀）；

 B（活动开展及工作配合表现情况良好）；

 C（活动开展及工作配合表现情况较好）；

 D（活动开展及工作配合表现情况一般）；

 E（活动开展及工作配合表现情况不合格）。



业务指导单位是否提出注销该社团的要求： 是  否

若该项选择“是”，理由是（该项选择“否”可不填理由）：

是否继续担任该社团的业务指导单位： 是 否

若该选项选择“否”，理由是（该项选择“是”可不填理由）：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社团经费财务报表

社团名称：

社团负责人： 联系电话：

社团会计： 联系电话

社团出纳： 联系电话：

报表所记录的财务情况起止时间：

期初余额：

时间 收支项目 收入 支出 结余

本期余额：

报表填写人签名： 联系电话：

社团负责人审核并签名：

填表日期：

（业务指导单位盖章）



附件 5

社团成员构成

序号 姓名 学院（专业） 入会时间 联系方式

（可另附表）



附件 6

社团负责人考核表

社团名称 （全称） 社团类型

姓名 学号 担任职务

性别 政治面貌 积点分排名

学院班级 上任时间 年 月

社团负责人

工作自评(不

少于 300 字)

2021 年社团

获奖情况

换届情况

（换届程序、时间、地点、参会人员）

备注



附件 7

2021 年社团活动登记表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活动负责人 活动参加人数



附件 8

浙江工商大学筹备成立学生社团申请表

拟用名称

社团类别

提出申请筹建日期 年 月 日

筹 备

会 议

情 况

日期 召集人
参加

人数
主要议题

发起

人及

拟负

责人

简要

情况

姓名 班级 职务
当年学习

成绩排名
QQ号 手机号码

·



发起人和拟负责人简历

姓名 性别 所在学院

所在班级 学号 电话号码

主要经历介

绍

（另附页，简要介绍自己在学习、思想品德等方面的情况，600 字左

右）

签名：

年 月日

对发起人和拟负责人的意见

学院团委意

见

政治面貌

上学年成绩在班级中名

次

综合测评名次

是否通过四、六级

学生其他情况说明

签名：

年 月 日

指导部门

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生社团建

设管理评议

委员会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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